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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城市總體規劃及發展策略（筆談）

作者簡介︰李傳義，國家一級註冊建築師、教授級高級建築師。

（三）

突破制約澳門城市發展的四個瓶頸

李傳義

澳門是近代遠東最早發展起來的現代都市，更是東西方文化交匯的橋頭堡。五百年悠久的建

城歷史曾經使它有過輝煌，尤其在傳播西方建築技術與藝術方面，成為中國內地乃至亞洲區城市

發展的典範。可是歷史只能代表過去，城市可持續發展是澳門永遠不可迴避的命題。檢討澳葡時

代近五百年的建城歷史，基本是臨時觀念租地建設，無法統籌考慮城市基礎設施的佈局與規劃。

直到澳門回歸後，澳門特區政府工務局才有正式的城市規劃管理機構，可見城市發展基本上是自

由狀態下形成的。而這種城市形態一旦形成則積重難返，以往澳門人多以“風水寶地”自居，而

2017年8月23日“天鴿”風災之後，突顯澳門城市應變能力不足，面對災害供電系統接近癱瘓，能

源危機、水源中斷無後備預案。要糾正城市發展的先天不足，必須徹底改變規劃觀念，尋求新的

解決方案。現代城市可持續發展是一個系統工程，必須科學地制定能源戰略方案，分期拓展地下

空間和市政管網規劃，利用海域管理權限大力發展城市再生水。借助大灣區建設戰略不斷尋求生

存資源，尋求法律突破和政策限制。澳門乃彈丸之地，城市規劃在二維空間上已經沒有太多的文

章可做，必須在三維空間上大手筆拓展規劃思路，以謀劃城市未來一百年的發展。建議從以下幾

個方面突破制約城市規劃的瓶頸：

（一）盡早將區域能源規劃納入城市設計範疇，跨部門合作構建“分佈式”能源體系

分佈式能源技術在美國已有多年的發展歷史，目前美國有數十座分佈式能源站，2000年成功

抵禦了北美大面積停電的風險。20世紀中期在日本東京新宿、馬來西亞雙子塔區域也已有成功案

例。國內近十年已建成多座分佈式能源站，而近在咫尺的橫琴島於2015年成功建成8萬千瓦分佈式

能源站一期工程（LNG）。澳門城市規模小，最適合採用分佈式能源技術。按照珠三角天然氣管

網規劃，輸氣管線早已登錄橫琴和澳門。如果澳門能充分利用這一有利條件，在新填海區和氹仔

城區各建一座（LNG）分佈式能源站，將會徹底改變城市能源格局，逐步擺脫對電網的依賴（澳

門70%電力依靠大陸電網）。舊城區則可利用海底隧道銜接，建構雙電源體系。天然氣作為現代

清潔能源，既不會對城市造成任何污染，又不產生碳排放，應在澳門得到更廣泛利用。澳門特區

政府一定要關注城市能源改革，培育新型能源產業，不能只讓“個別企業”獨家經營，制約城市

的未來發展。

（二）盡早制定城市地下空間的未來規劃，逐步改變“今開明挖”局面

澳門城市道路及重大交通基礎建設項目基本沒有統籌和規劃，多數是一邊建一邊改（如北安

碼頭和輕軌），為改善交通而設置的新碼頭足以承載500萬人口的城市交通配套，但周邊交通瓶頸

制約了碼頭的發展，碼頭再大市民仍感不便。這些都是由於缺乏統籌規劃而帶來的城市癌症。澳

門城市人口淨密度為每平方公里2.2萬人，毛密度為每平方公里2.8萬人，位居世界首位，可是，城

市地下綜合管溝建設幾乎等於零。地下管網完全依靠自由式直埋，這是相當落後的，無法適應現

代城市可持續的發展。必須跨部門合作盡早編制規劃，逐步分期實施。可在新填海區和新項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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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行強制實施，逐步向舊城區擴展。要探索新思路，例如研究利用海域管理權限實現地下管網對

接的可行性。現時澳門城市管理混亂，到處開挖嚴重影響澳門城市形象，與澳門建設國際性旅遊

城市極不相稱。城市地下綜合管溝起源於歐洲，現在技術規範已非常成熟。近十年在國內已廣泛

採用，尤其在城市新建區已強制性實施。2012年，在珠海橫琴新區島即已建成28公里地下綜合管

溝，有很多經驗可資借鑑。固然，在澳門開展地下綜合管溝建設肯定是舉步為艱的，但這項規劃

一定要做。為應對未來的可持續發展，不能永遠停留在守舊的觀念上。近三年展開工程的氹仔廣

東大馬路、高勵雅馬路、氹仔城大馬路、東亞運馬路等，這些路段都有條件建設地下管溝，如果

能事前規劃，就不會像現時的任然採取直埋方式，造成遺憾。2017年7月，澳門特區政府海事及水

務局、能源業發展辦公室都分別到內地考察城市地下管溝建設，希望能盡快啟動這項規劃。

（三）逐步改善傳統水源使用率，發展城市再生水

飲用水資源是城市的生命線，城市可持續發展一定要着力解決制約城市發展的致命短板。按

照現時科技的發展，海水淡化處理技術已經十分成熟，而且可達到飲用水衛生標準。浙江省舟山

市已成功使用海水淨化作為城市飲用水源（還有天津市與澳門情況極為相似）。整個中國大陸都

存在飲用水資源貧乏的問題（如南水北調、引灤入津工程巨大），何談澳門呢？因此，澳門發展

城市再生水勢在必行。首先可在新填海區率先實施，堅持“高水高用、低水低用”。對於沖廁、

消防、清潔用水必須採用再生水，最大限度的節約飲用水資源。澳門市民可能會懷疑海水淨化的

水質不適合飲用，但作為沖廁是完全沒有問題的。同時，澳門還應發展污水淨化和雨水收集技

術，擴大再生水水源。逐步降低使用飲用水沖廁的使用率，從城市可持續發展的規劃來看，發展

再生水真的已經刻不容緩。

（四）大力發展智慧城市建設，構建城市地理（地上地下）信息體統（GIS）
充分利用現代互聯網技術，提升城市智慧化水平。因此，編制智慧城市發展規劃迫在眉睫。

澳門特區政府已委託“阿里巴巴”集團公司作為澳門智慧城市建設的顧問，可是澳門城市自身的

互聯互通條件還沒有真正解決，城市智能管理、政務社區、城市基礎建設跟不上現代信息技術的

發展。必須統籌制定智慧化建設規劃，分步構建城市地理信息體統、城市數據共享、智能交通管

理系統、樓宇智慧管理、能源監控與信息發佈、災害預警系統、城市安防、在線運行管理、智能

建築等多層面的管理系統，才能與智慧城市對接。

一國兩制是澳門得天獨厚的制度優勢，但澳門的發展始終離不開國家的發展。因此，要密切

關注周邊城市的發展和城市建設新技術。借助於國家“大灣區”的建設，尋求法律和政策支持。

在城市新能源利用、地下空間的發展規劃、智慧城市等多層面善用周邊城市各種對澳門發展有利

的資源。除此之外，澳門城市建設立法跟不上未來城市發展，有些法律法規還停留在20世紀90

年代。澳門的《都巿房屋建築總章程》（第79/85/M號法令）、《防火安全規章》（第24/95/M號

法令）、《澳門供排水規章》（第46/96/M號法令）、《建築安全與衛生章程》（第44/91/M號法

令）基本限於對單體建築的管控。2013年頒佈的《城市規劃法》（第12/2013號法律）雖然有很大

程度的更新，但很多條例還是限於局部管控，較少涉及對城市總體基礎建設佈局的考量和對市政

基礎建設的管控。這些都與現代城市系統工程建設不相適應，需要更新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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